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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 2023 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要点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作出

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部署，统筹

河湖长制各项任务，加快推动河湖长制“有名有责”“有能有效”，

为现代化美好凤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一、加强水资源保护

1.严格用水总量控制。按照省“十四五”用水总量控制要求，

强化取用水监管，确保全县用水总量控制在 4.27 亿立方米以内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、县住建局）

2.深入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。实施《淮南市“十四五”节水

型社会建设规划》，围绕农业节水、工业节水、城镇节水、非常

规水利用水等重点领域，推进各类节水载体建设，努力建设节水

型社会，继续推进节水型灌区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发改委、县教育局、县经信局、县住建局）

3.强化地下水管理保护。贯彻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，落实地

下水管控指标，重点对企业单位、服务业等取水行业进行排查，

并依法查处非法取用地下水行为。推进地下水置换工作，制定年

度封井计划并抓好落实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

自然资源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城管局、县公安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）

二、加强河湖水域岸线保护

4.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。严格落实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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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加强岸线分区管控和节约集约利用，严控开发利用强度。严

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管理，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管。促进港口岸线

保护和集约高效利用。依法查处河湖管理范围及沿线的无照经营

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、县交通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）

5.推进河湖“清四乱”和碍洪问题整治。开展河湖“四乱”

问题和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，汛前基本完成

阻水严重的违法违规建筑物、构筑物等突出问题的清理整治，年

底前基本完成清理整治任务。持续推进淮河干流岸线整治工作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应急局）

6.加强河道采砂监督管理。开展部门合作和跨界联合执法，

继续在重要时段开展“蓝盾”“清河”专项行动。加密重点河段、

敏感水域巡查频次，提升采砂信息化监管能力。加强源头治理，

实行采砂船只集中停靠制度，对进出我县水域工程船只实施动态

登记、动态管理，严厉打击非法建造、改装采砂船舶，及时拆解

处置“三无”非法采砂船只，保持动态清零，确保采砂管理秩序

平稳向好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海

事处、县交通局、县经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）

三、加强水污染防治

7.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。完成淮河流域凤台境内入河排污口

排查，建立入河排污口台账清单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，

责任单位：县水利局、县住建局）



— 4 —

8.强化城镇生活污染防治。深入推动城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，

继续推进市政污水管网改造，建设市政污水管网 5 公里，新增污

水处理能力 0.3 万吨。扎实推进城镇生活垃圾收集、处理设施建

设，加强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置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住建局，责任

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城管局）

9.强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。提升船舶含油污水、船舶危险废

物等处置能力。落实内河港口船舶生活垃圾免费接收政策，防止

二次污染。规范船舶污染物港口接收实施和码头环保设施管理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局，责任单位：县住建局、县海事处、县生

态环境局）

10.强化农村面源污染防治。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，主要

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 90%以上。组织实施畜禽

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五年提升行动计划，大力推广“截污建池、

发酵还田，一场一策、制肥还田，区域收纳、集中处理”的模式。

稳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，改厕 3000 户，建成农村改厕与长效管

护机制提升县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，责任单位：县生态

环境局）

四、加强水环境治理

11.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。实施引江济淮工程治污规划、城

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，扎实推进美丽河湖保护和建设。

强化断面水环境目标管理，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

87.5%以上，省控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省考要求，劣 V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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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面基本消除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，责任单位：县水利

局、县住建局）

12.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。完善乡镇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划定，持续开展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和规范化建设。全

面核查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。县级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持稳定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局，责任单

位：县水利局、县住建局）

13.推进农村水环境整治。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，开展乡

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，持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，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7%。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处

理，统筹县、乡镇、村三级处理设施建设。建立村庄保洁机制，

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78%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

分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）

14.大力治理黑臭水体。加快推进县城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，

完成县城建成区 80%的黑臭水体治理。落实《安徽省农村净水攻

坚行动实施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，制定并实施“一水一策”

整治方案，大力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，累计整治完成数不少于

已排查总数的 45%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住建局、县生态环境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水利局）

五、加强水生态修复

15.持续推进禁捕退捕。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

非法捕捞行为。制定增殖放流规划和年度方案，有序规范开展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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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放流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人社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交通局）

16.加强水土流失防治。持续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管，完成

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 平方公里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）

17.加强湿地修复保护。加强湿地修复保护。编制凤凰湖省

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，湿地保有量保持稳定，湿地保护率达

51.5%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18.加强生态流量管控。加强生态流量监测、预警、调度、

评价，编制 2023 年生态流量监测成果分析报告。（牵头单位：

县水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发改委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）

19.推进幸福河湖建设。落实《安徽省级幸福河湖建设三年

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4 年）》，建成省级幸福河湖茨淮新河凤

台段。完成永幸河凤台段、茨淮新河凤台段河湖健康评价，同步

建立河湖健康档案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河长办，责任单位：县级河

长会议成员单位）

六、加强措施保障

20.强化河长湖长履职尽责。落实《河长湖长履职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，推动各级河长湖长以会议部署调度、发布总河长令、制

定管护措施、建立工作机制、组织专项行动、实施“一河（湖）

一策”、推行联防联治、开展巡河护河、组织考核述职等形式，

主动履职尽责。建立巡查履职提醒机制，加强河长湖长履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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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，对履职不到位或考核不合格的，以警示约谈、通报批评等

方式问责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河长办，责任单位：县级河长会议成

员单位）

21.加强考核激励。强化工作考核和正向激励，推行下级河

长湖长向上级河长湖长述职制度，对年度乡镇级河湖长制工作成

效、乡镇级河长湖长履职情况、县级成员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

综合考核，对工作推进力度大、成效明显的乡镇实行激励，适时

开展全县“优秀河湖长”表彰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河长办，责

任单位：县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）

22.加强宣传引导。大力开展河湖管理保护法律法规与成效

宣传。将河湖保护教育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内容，融入学校

教育教学活动。开展绿色学校创建工作，建立健全节能、节水等

绿色管理制度。依法加强对河湖保护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，积极

培育河湖保护志愿者队伍和志愿服务组织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河长

办，责任单位：县级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）


